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黃美麗  

被      告  一九八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聖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瓊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儲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83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50％，並應自本判決確

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83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1月17日在被告伊南娜

（INANNA）專櫃，經店員推銷後向被告申辦儲值會員卡（下

稱會員卡），並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0元成為被告之會

員（下稱系爭契約），會員卡之權益係會員於持卡期間，以

會員卡結帳購買被告之商品享有不定時優惠。原告110年1月

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為7,943元，嗣原告

又於113年11月30日儲值20,000元，並再次購買被告商品共

7,081元，則扣除原告歷次消費金額後，系爭會員卡尚餘

20,862元，後續原告已無繼續消費計畫，自得解除該部分契

約，被告應退還上開餘額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20,86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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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已載明不得退款，縱使認為原告得請求

退款，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

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11月30日參與會員升值8.5折

專案儲值20,000元，並同時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

雙鞋子原價4,980元而享有8.5折之優惠，原告請求退還之金

額尚應扣除原告購買物品之原價，不得再享有會員打8.5折

之優惠，原告之餘額應為15,083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有系爭會員卡正影本、被告提出之歷次消

費銷貨單、收據及信用卡簽單可證（本院卷第11、81至97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5頁），是此部分事

實，首堪認定。

　㈡依據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觀之，性質上屬被告發行一定金額之

憑證、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由持有人以

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

提供等同於上開證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即應有商品

（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依

據上開規定應記載事項第四點，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

禮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而系爭契約內係記載「儲值會員卡

售後無法接受退款，因當時購買時折扣及發票已在申辦時銀

貨兩訖，請謹慎消費，如有售後再後悔要申辦退款之情事，

恕品牌方無法退款及辦理退貨」（本院卷第81至85、91

頁），顯然已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原告應得解除該部

分契約，請求被告退還其儲值消費後所剩之餘額。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應就其儲值之金額扣除先前消費使用後之餘

額返還，無須扣除其已享有之購物折扣云云。然本件折扣折

抵現金法律性質，係以買賣儲值商品契約成立，而原告嗣後

未解除契約為前提。依社會交易習慣，消費者欲申請解除契

約退貨退款，應將主商品與贈品等附隨之物一同返還出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人，方符解除契約退貨退款之規定，是縱系爭契約並未具體

載明倘於購買儲值商品後經解除契約或退貨後，違反此條件

之效果即應將所享有之優惠返還被告，然原告對該等折扣屬

會員始得享有，且消費者因使用會員卡消費所獲之折扣，本

為其在持有會員卡期間方能享受之權益，即原告於持有會員

卡期間，因儲值而獲贈之折扣，均視同原告持有會員卡所能

使用之現金，原告對該折扣屬儲值會員享有且事後買受者未

主動解除契約或辦理退貨後始得享有乙情理應知之甚詳，原

告如欲解除契約退還會員卡餘額，則其前所享有之折扣應予

扣除，方屬公允。從而，因兩造均不爭執原告113年11月30

日剩餘之儲值金額為7,943元，加上原告於同日儲值20,000

元，並向被告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雙鞋子原價

4,980元（本院卷第115頁），原告得請求退還之金額應為

15,083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15,083元及自114年8月1日（本院卷第25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

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

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

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

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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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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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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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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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黃美麗  
被      告  一九八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聖富  


訴訟代理人  李瓊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儲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83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50％，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1月17日在被告伊南娜（INANNA）專櫃，經店員推銷後向被告申辦儲值會員卡（下稱會員卡），並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0元成為被告之會員（下稱系爭契約），會員卡之權益係會員於持卡期間，以會員卡結帳購買被告之商品享有不定時優惠。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11月30日儲值20,000元，並再次購買被告商品共7,081元，則扣除原告歷次消費金額後，系爭會員卡尚餘20,862元，後續原告已無繼續消費計畫，自得解除該部分契約，被告應退還上開餘額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6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已載明不得退款，縱使認為原告得請求退款，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11月30日參與會員升值8.5折專案儲值20,000元，並同時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雙鞋子原價4,980元而享有8.5折之優惠，原告請求退還之金額尚應扣除原告購買物品之原價，不得再享有會員打8.5折之優惠，原告之餘額應為15,083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有系爭會員卡正影本、被告提出之歷次消費銷貨單、收據及信用卡簽單可證（本院卷第11、81至9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依據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觀之，性質上屬被告發行一定金額之憑證、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由持有人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於上開證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即應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依據上開規定應記載事項第四點，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而系爭契約內係記載「儲值會員卡售後無法接受退款，因當時購買時折扣及發票已在申辦時銀貨兩訖，請謹慎消費，如有售後再後悔要申辦退款之情事，恕品牌方無法退款及辦理退貨」（本院卷第81至85、91頁），顯然已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原告應得解除該部分契約，請求被告退還其儲值消費後所剩之餘額。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應就其儲值之金額扣除先前消費使用後之餘額返還，無須扣除其已享有之購物折扣云云。然本件折扣折抵現金法律性質，係以買賣儲值商品契約成立，而原告嗣後未解除契約為前提。依社會交易習慣，消費者欲申請解除契約退貨退款，應將主商品與贈品等附隨之物一同返還出賣人，方符解除契約退貨退款之規定，是縱系爭契約並未具體載明倘於購買儲值商品後經解除契約或退貨後，違反此條件之效果即應將所享有之優惠返還被告，然原告對該等折扣屬會員始得享有，且消費者因使用會員卡消費所獲之折扣，本為其在持有會員卡期間方能享受之權益，即原告於持有會員卡期間，因儲值而獲贈之折扣，均視同原告持有會員卡所能使用之現金，原告對該折扣屬儲值會員享有且事後買受者未主動解除契約或辦理退貨後始得享有乙情理應知之甚詳，原告如欲解除契約退還會員卡餘額，則其前所享有之折扣應予扣除，方屬公允。從而，因兩造均不爭執原告113年11月30日剩餘之儲值金額為7,943元，加上原告於同日儲值20,000元，並向被告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雙鞋子原價4,980元（本院卷第115頁），原告得請求退還之金額應為15,083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083元及自114年8月1日（本院卷第2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黃美麗  

被      告  一九八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聖富  



訴訟代理人  李瓊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儲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83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50％，並應自本判決確定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

    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83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1月17日在被告伊南娜（INANNA

    ）專櫃，經店員推銷後向被告申辦儲值會員卡（下稱會員卡

    ），並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0元成為被告之會員（下稱

    系爭契約），會員卡之權益係會員於持卡期間，以會員卡結

    帳購買被告之商品享有不定時優惠。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

    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

    11月30日儲值20,000元，並再次購買被告商品共7,081元，

    則扣除原告歷次消費金額後，系爭會員卡尚餘20,862元，後

    續原告已無繼續消費計畫，自得解除該部分契約，被告應退

    還上開餘額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60元，及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已載明不得退款，縱使認為原告得請求

    退款，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

    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11月30日參與會員升值8.5折

    專案儲值20,000元，並同時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

    雙鞋子原價4,980元而享有8.5折之優惠，原告請求退還之金

    額尚應扣除原告購買物品之原價，不得再享有會員打8.5折

    之優惠，原告之餘額應為15,083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有系爭會員卡正影本、被告提出之歷次消

    費銷貨單、收據及信用卡簽單可證（本院卷第11、81至97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5頁），是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㈡依據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觀之，性質上屬被告發行一定金額之

    憑證、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由持有人以

    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

    提供等同於上開證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即應有商品（

    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依據

    上開規定應記載事項第四點，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

    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而系爭契約內係記載「儲值會員卡售

    後無法接受退款，因當時購買時折扣及發票已在申辦時銀貨

    兩訖，請謹慎消費，如有售後再後悔要申辦退款之情事，恕

    品牌方無法退款及辦理退貨」（本院卷第81至85、91頁），

    顯然已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原告應得解除該部分契約

    ，請求被告退還其儲值消費後所剩之餘額。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應就其儲值之金額扣除先前消費使用後之餘

    額返還，無須扣除其已享有之購物折扣云云。然本件折扣折

    抵現金法律性質，係以買賣儲值商品契約成立，而原告嗣後

    未解除契約為前提。依社會交易習慣，消費者欲申請解除契

    約退貨退款，應將主商品與贈品等附隨之物一同返還出賣人

    ，方符解除契約退貨退款之規定，是縱系爭契約並未具體載

    明倘於購買儲值商品後經解除契約或退貨後，違反此條件之

    效果即應將所享有之優惠返還被告，然原告對該等折扣屬會

    員始得享有，且消費者因使用會員卡消費所獲之折扣，本為

    其在持有會員卡期間方能享受之權益，即原告於持有會員卡

    期間，因儲值而獲贈之折扣，均視同原告持有會員卡所能使

    用之現金，原告對該折扣屬儲值會員享有且事後買受者未主

    動解除契約或辦理退貨後始得享有乙情理應知之甚詳，原告

    如欲解除契約退還會員卡餘額，則其前所享有之折扣應予扣

    除，方屬公允。從而，因兩造均不爭執原告113年11月30日

    剩餘之儲值金額為7,943元，加上原告於同日儲值20,000元

    ，並向被告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雙鞋子原價4,980

    元（本院卷第115頁），原告得請求退還之金額應為15,083

    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08

    3元及自114年8月1日（本院卷第2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

    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

    ，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

    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

    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黃美麗  

被      告  一九八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聖富  



訴訟代理人  李瓊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儲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83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50％，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1月17日在被告伊南娜（INANNA）專櫃，經店員推銷後向被告申辦儲值會員卡（下稱會員卡），並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0元成為被告之會員（下稱系爭契約），會員卡之權益係會員於持卡期間，以會員卡結帳購買被告之商品享有不定時優惠。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11月30日儲值20,000元，並再次購買被告商品共7,081元，則扣除原告歷次消費金額後，系爭會員卡尚餘20,862元，後續原告已無繼續消費計畫，自得解除該部分契約，被告應退還上開餘額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6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已載明不得退款，縱使認為原告得請求退款，原告110年1月17日儲值後已至被告處購買商品，餘額為7,943元，嗣原告又於113年11月30日參與會員升值8.5折專案儲值20,000元，並同時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雙鞋子原價4,980元而享有8.5折之優惠，原告請求退還之金額尚應扣除原告購買物品之原價，不得再享有會員打8.5折之優惠，原告之餘額應為15,083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有系爭會員卡正影本、被告提出之歷次消費銷貨單、收據及信用卡簽單可證（本院卷第11、81至9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依據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觀之，性質上屬被告發行一定金額之憑證、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由持有人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於上開證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即應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依據上開規定應記載事項第四點，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而系爭契約內係記載「儲值會員卡售後無法接受退款，因當時購買時折扣及發票已在申辦時銀貨兩訖，請謹慎消費，如有售後再後悔要申辦退款之情事，恕品牌方無法退款及辦理退貨」（本院卷第81至85、91頁），顯然已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原告應得解除該部分契約，請求被告退還其儲值消費後所剩之餘額。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應就其儲值之金額扣除先前消費使用後之餘額返還，無須扣除其已享有之購物折扣云云。然本件折扣折抵現金法律性質，係以買賣儲值商品契約成立，而原告嗣後未解除契約為前提。依社會交易習慣，消費者欲申請解除契約退貨退款，應將主商品與贈品等附隨之物一同返還出賣人，方符解除契約退貨退款之規定，是縱系爭契約並未具體載明倘於購買儲值商品後經解除契約或退貨後，違反此條件之效果即應將所享有之優惠返還被告，然原告對該等折扣屬會員始得享有，且消費者因使用會員卡消費所獲之折扣，本為其在持有會員卡期間方能享受之權益，即原告於持有會員卡期間，因儲值而獲贈之折扣，均視同原告持有會員卡所能使用之現金，原告對該折扣屬儲值會員享有且事後買受者未主動解除契約或辦理退貨後始得享有乙情理應知之甚詳，原告如欲解除契約退還會員卡餘額，則其前所享有之折扣應予扣除，方屬公允。從而，因兩造均不爭執原告113年11月30日剩餘之儲值金額為7,943元，加上原告於同日儲值20,000元，並向被告購買一個包包原價7,880元、一雙鞋子原價4,980元（本院卷第115頁），原告得請求退還之金額應為15,083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083元及自114年8月1日（本院卷第2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